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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新修訂解析

校園潛在危害-案例分享

安全衛生管理實務

以暨大為例-安全衛生管理



職業安全衛生法新修訂解析



教育服務業(依主計處行業分類)

從事正規教育體制內各級學

校（含學前教育、小學、中

學、職業學校、大專校院及

特殊教育）與正規教育體制

外各種專業領域之教育服務，

以及不具教學性質之教育輔

助服務之行業。

勞動部103年9月26日勞職授字第1030201348號公告

學校103.7.3起全面適用職安法



【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各業，以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

勞工安全衛生法指定適用

(民82)

大專校校
(民90)

高中職校
(民101.1)

國民中學
(民103.7)

國民小學

1.對象：工作者。
2.場所：全校區。
（民國104.01.01正式施行)

1.對象：勞工
2.場所：實驗室、試驗室、實習與

試驗工場等指定工作場所。

學校103.07.03全面適用職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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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內所有工作場所均適用職安法



工作者之定義



勞工

『勞工』係為『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職安法名詞定義

第二條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工作者(保護之主體)：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

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二、勞工：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三、雇主(義務之主體)：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

四、工作場所負責人：指雇主或於該工作場所代表雇主

從事管理、指揮或監督工作者從事勞動之人。

五、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設備、原料、

材料、化學物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

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

或死亡。
202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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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法『勞工』定義

勞動部103年9月26日勞職授字第1030201348

號公告適用職安法「部分規定」之事業範圍
不包括教育服務業，是學校應適用職安法之
全部規定。

老師是否為勞工？

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老師是『職安法』所稱之【勞工】



職業災害之定義



勞動場所之定義



工作場所職業災害案例

106年2月13日某職業學校汽車科老師於課餘時段自
行在汽車科綜合實習工場進行教學準備，操作車床
設備時，不慎遭車床設備切傷，造成右手小臂處撕
裂傷。

106年6月1日某大學職工於餐廳廚房煮湯，作業時
因重心不穩不慎打翻被湯燙傷。

107年8月10日某職業學校合作社僱員於巡視賣場環
境時，不慎於後門樓梯踩空跌倒受傷。

107年8月22日某小學正式公務人員欲上採光罩屋頂
修理漏水，不慎撞破採光罩，跌落地面死亡。



第 16 條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
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但其
工作環境、工作性質與變更前相當者，不在此限。

無一定雇主之勞工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
督從事勞動之人員，應接受前項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前二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十四之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建置或認可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網
路教學課程，事業單位之勞工上網學習，取得認證時
數，其時數得抵充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時數至多二
小時。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三十二條

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
生教育及訓練。

前項必要之教育及訓練事項、訓練單位之資格條件與管
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勞工對於第一項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有接受之義務。

202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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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時數：

職前：

基本3小時；化學品+3、

機械設備+3、其他…。

勞工對於第一項之安全

衛生教育及訓練，有接

受之義務。

經勞檢查獲，對個人
處 3,000 元罰鍰 (46)



工友電死 台大校長不起訴 99.6.8中央社

（中央社記者林長順台北8日電）國立台灣大學蕭姓工友
去年8月在台大農藝館附近進行廢棄電路清理工作時，因
觸電意外死亡，台北市政府認為台大校長李嗣涔違反勞
工安全衛生法，移送法辦。台北地檢署今天偵結，將李
嗣涔不起訴處分。

檢方查出，台大在去年5月間曾辦理相關教育訓練，清查
廢棄線路為例行性工作，不用校長監督；且校方在事發
當天有提供包括連身青蛙裝等防護器具，蕭姓男子可能
因天氣炎熱，不穿防護器具導致災害發生，與校長無關。

檢方表示，蕭姓工友身後遺留3名不滿8歲的稚子，台大
校方為幫忙他的遺眷，去年8月底發動全校募款，暫時緩
解蕭家沉重的經濟壓力，並協助蕭姓工友的太太就業，
雙方已在同年9月達成和解。



教育訓練照片

教育訓練簽到

安全用品簽領記錄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第47條：

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雇主應於八小
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所稱雇主，指罹
災勞工之雇主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監
督從事勞動之罹災工作者工作場所之雇主；

所稱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指
事業單位明知或可得而知已發生規定之職
業災害事實起八小時內，應向其事業單位
所在轄區之勞動檢查機構通報。

2023/4/1920



通報-應於八小時內報告檢查機構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八
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職安法第37條)

(1)發生死亡災害。

(2)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3)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事故

調查

(檢查機構)

通報

(所屬單位
轉陳校長)

住院工作者



職業災害通報系統

Google “職業災害通報”

https://insp.osha.gov.tw/labcbs/d is0001.aspx 



事業單位應實施職業災害調查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雇主
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措施，並
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
錄。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1項

違反上述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



進行職業災害調查及分析紀錄。

職業災害調查及分析

紀錄目的：

鑑定事故發生原因，

決定後續改善行動，

藉以降低事故再發生

之機率。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五條

機械、設備、器具、原料、材料等物件之設計、製造
或輸入者及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應於設計、製造、
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此等物
件於使用或工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害。

202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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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通報之處理流程



一般勞動檢查處理程序



勞工有配合之義務 (職安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台幣3000元以下罰鍰：

1.不接受體格檢查、健康檢查。

2.不接受雇主所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切實遵行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由主管機關處罰。



公布事業單位、雇主(第49條)-新增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公布其事業單位、
雇主、代行檢查機構、驗證機構、監測機
構、醫療機構、訓練單位或顧問服務機構
之名稱、負責人姓名：

一、發生第37條第2項之災害。

二、有第40條至第45條、第47條或第48條

之情形。

三、發生職業病。



校園潛在危害-案例分享



學生坐破採光罩墜樓亡淡大判賠198萬定讞

 淡江大學男大一生賴宇耕，102年3月6日下午，賴男和幾名朋
友一起到商管大樓12樓頂樓抽菸聊天，不料賴所坐的不透明玻
璃天井採光罩碎裂破洞，導致他墜落到4樓平台死亡。

 賴家指控，該採光罩已年久失修，且是乳白色，一般人無法得
知採光罩下是中空的危險場所，容易疏於防範，尤其現場並無
設置任何警示標誌或警語，且商管大樓各樓層間也未架設任何
防護網或防墜網，校方有明顯疏失。

 淡大稱，賴男違反校規跟同學到頂樓抽菸，還跨過1.5公尺的矮
牆，坐上不應該坐人的採光罩，自己應該為此意外負責。

 高等法院審理認為，淡大在天井裝設採光罩，雖非違建，但採
光罩下方未裝設防護網等安全措施，也未在採光罩附近設安全
警語，校方應為賴男墜樓死亡意外負8成過失責任，綜合認定
後判淡大須賠償賴的父母包括喪葬費和精神慰撫金共198萬元。
全案上訴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認為高院認事用法、判決均無
違誤，日前駁回上訴案確定。

2016-02-01自由時報



工讀生遭電擊台大判賠114萬
 一名16歲的蔣同學在台大打工時，為了趕流浪狗，誤闖建築物裡

面的高壓電區，結果被電到起火，雖然撿回一條命，但蔣同學的
身上留下長長的疤痕，連排汗功能都幾乎喪失；他不滿台大未善
盡告示之責，申請國賠840萬，但法官判定台大確有疏失，不過
只需賠醫藥費等114萬。蔣同學：「當時門是開著的，而且這裡
左邊的一扇門，那個時候沒有做起來，那個門沒有做起來，就只
有一個門框而已。」記者：「所以你就走進去是不是？」蔣同學：
「我那個時候只是想趕狗而已。」 94年1月，當時才16歲就讀高
職的蔣同學，在台大打工，負責維修廢棄的腳踏車，有一天他為
了驅逐流浪狗，不經意的走近高壓電區，突然就上半身著火昏迷；
但讓蔣同學不滿的是，台大根本沒有「高壓電」的標示，而且門
也沒上鎖，因此他向台大請求國賠840萬，經過法院審理後判定，
台大只掛著「請勿開啟」的標示，確有疏失判賠114萬，雙方都
要上訴，但不論將來金額判定是多少，已經無法挽回蔣同學受損
的排汗功能，和時時抽痛的後遺症。



工讀生遭電擊台大判賠114萬



直接原因

間
接
原
因

基本原因

若其中一個原
因不存在，那
災害就可以避
免。



台大實驗室火警副教授緩起訴

202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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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地質研究所305實驗室因緊急照明燈電源線
短路，引發火災，所幸無人傷亡。台北地檢署偵辦
後，認為實驗室主持人、副教授沈川洲有疏失，今
天予以緩起訴處分。

檢方指出，沈川洲身為實驗室主持人，本應注意實
驗室經常使用酸姓溶液實驗，酸姓溶液揮發後讓空
氣偏酸性，可能造成實驗室中電源配線絕緣劣化，
竟疏於注意，導致火警發生，涉及公共危險罪嫌。

檢方表示，由於沈川洲並無前科，犯後自白不諱，
態度良好，且火災未延燒到其他實驗室，造成其他
損害，因此將他緩起訴處分，為期1年，並應在處分
確定後3個月內向國庫支付新台幣2萬元。

100.1.11



朝陽科大實驗室火災(化學品管理重要性)



某高級中學整理化學藥品櫃遭化
學品吸入性灼傷

該校實驗室管理員於108年9月3

日8時許在化學儀器室整理化學
藥品櫃時，因自覺有頭暈、呼
吸不順等身體不適症狀，而昏
倒於地上，致手中拿著欲歸位
鹽酸(35%)玻璃瓶掉落到地面破
裂，揮發出有害性氣體，因未
提供個人防護具且未戴用呼吸
防護具等適當防護具，而吸入
鹽酸揮發之有害性氣體致化學
品吸入性灼傷，即送醫院急救
住院醫療。



誤把硫酸當醋酸(標示不當)



案例 南投縣某國民中學所僱勞工石○○墜落致死

災害發生經過：

罹災者於102年8月11日利用工作梯及合梯綁紮後，從事
割椰子作業，因未使用安全帶作業自梯子墜落，引發後
腹腔內出血腰椎骨折致死。

1.直接原因：罹災者站立於移動梯上，從事割椰子作業
時，自高處墜落後，腹腔內出血腰椎骨折，創傷性休克
致死。

2.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罹災者未使用安全帶或設置工作台從事高
處作業。

3.基本原因：安全意識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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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規定之合梯

金屬繫材



合梯

使用

安全性?



換個方式 可以 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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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固定梯、移動梯）

圖片來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檢查處





安全衛生管理實務



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訂定報備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訂定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訂定執行自動檢查計劃

辦理相關教育訓練

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

適當安全防護及用具

承攬管理責任

勞動檢查現場檢核重點



各實驗室應依屬性自行訂定

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第三十四條雇主應依本法及
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
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
查後，公告實施。

❖勞工對於前項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應切實遵行。

違反第1項規定，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處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45)

違反第2項規定，”個人“
處新臺幣3000元以下罰鍰 (46)



自動檢查係事業單位內為瞭解其設施管理之是否
適當，而由事業單位實施之檢查，其應屬自主管
理之一環，惟有鑑於事業單位自動自發進行檢查
工作微乎其微，故職業安全衛生法對於危險性較
高之機械、車輛、設備特別明訂應實施自動檢查。

訂定自動檢查計畫並實施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79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

低壓電、公務車、
工程車、堆高機、
吊具、研磨機、
頂高機、鍋爐、
壓力容器…..

自動檢查
計畫實施
自動檢查

重點檢查

定期檢查

作業檢點



未戴護目鏡不得操作機器



護目鏡？
有管理？
有查核機制？



職業安全衛生法-承攬管理
原事業單位職業災害補償及賠償負連帶責任

❖第二十五條事業單位以其事
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人就承
攬部分負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
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
應與承攬人負連帶責任。再承
攬者亦同。
❖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
安全衛生規定，致承攬人所僱
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與承攬
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再承攬者
亦同。

❖考量實務上承攬人
勞工發生職業災害常
面臨雇主無足夠資力
賠償，造成職業災害
勞工面臨求償無門之
困境，爰依民法有關
侵權損壞行為之求償
精神，增列有關原事
業單位侵權時之職業
災害連帶賠償責任。



承攬危害告知

❖第二十六條事業單位以其
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
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
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
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
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
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攬
人亦應依前項規定告知再承
攬人。

違反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45)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三
十六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之事前告知，應以書面為之，或
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錄。

交付承攬時，僅以工程契約「概
括說明」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
防範措施者，難謂符合具體告知
之義務。(參照行政法院八十九年
度判字第八四七號判決)

僅於合約或其他書面告知承攬人
「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辦理」，
而未就作業環境危害列舉法規具體
防範措施者，應認定為不合規定。

以制式書面告知單打鉤，而未具體敘
明作業名稱、作業環境、作業危害及
其依法令應採措施者，認定為不合規
定。(例如制式告知單「高度二公尺
以上應採護欄、護蓋、或安全網、安
全帶等措施」之法條式概括陳述，並
未指明何處作業環境具有何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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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作業管理



化學品危害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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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化學物質的危害發生

認知

危害

評估

危害

控制

危害

作
業
環
境
監
測

危
害
性
化
學
品
標

示
及
通
識
規
則

環
境
控
制
工
程

危
害
資
料
與
標
示

知
的
權
利

法
令
規
定
？

風
險
危
害
評
估

設
備
工
程
改
善

安全衛生工作三部曲



職業安全衛生法化學品管理查核事項

危害通識

(10)

分級管理/暴

露評估(11)

環境監測

(12)

許可/報備

(13/14)

提供危害通識計畫、危害分
類圖式標示、安全資料表(SDS)、
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及教育訓練
等供稽核。

通知限
期改善
3-30萬
(第2次)

提供「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
級管理執行紀錄」或「作業場
所具有健康危害之化學品分級
管理清單」供稽核。

通知限
期改善
3-30萬
(第2次)

提供「勞工作業環境監測申報
憑證」或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及
暴露危害管理網路登錄系統
「監測計畫」及「監測結果」
通報資料供稽核。

立即
處分

3-30萬
(第1次)

優先管理化學品:提供「優管報
備憑證(需備查者」或「優管判
別表(不需備查者」供稽核。

管制性化學品:提供「管制性化
學品許可文件(含公文)」供稽核。

新化學物質登記:請至「化學物
質登記管理系統」之「公告清單
查詢平台」查核確認。

立即處分
3-30萬

20-200萬
(第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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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之標示規定

雇主對裝有危害物質之容器，應依規定之分類、圖式，及參照危害性化學
品標示及通識規則中之規定，明顯標示下列事項，必要時，輔以外文：

一、圖式。

二、內容：

(一)名稱。

(二)危害成分。

(三)警示語。

(四)危害警告訊息。

(五)危害防範措施。

(六)製造商、輸入者或供應商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前項容器內之危害性化學品為混合物者,其應標示之危害成分指混合物之危
害性,具有物理性或健康危害之所有危害物質成份。

超
過
一
個
以

上
圖
示
貼
法

容器標示如其容器容積在一百毫升以下者，得僅標示名稱、危害
圖式及警示語。

第一項容器標示如其危害性化學品無法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
標示之分類歸類者，得僅標示危害性化學品之內容事項。

１ ２ ３



59 標示是否一定要用中文？可否以
外文之標示代替？

標示的主要目的是讓勞工在接觸化學品前，能
迅速認知化學品之危害特性，以保障勞工之安
全與健康。法規中規定標示中所用文字以中文
為主，必要時輔以外文，依立法精神，標示應
以中文為主，不能以無中文之外文標示直接代
替。如有其他需要(如外籍勞工等)，建議可同
時並列兩種以上語言之標示文字內容，以確保
所有勞工之危害認知權利。



哪些狀況危害物質容器可免標示？

外部容器已標示，僅供內襯且不再取出之
內部容器。

內部容器已標示，由外部可見到標示之外
部容器。

勞工使用之可攜帶容器，其危害物質取自
有標示之容器，且僅供裝入之勞工當班立
即使用。

危害物質取自有標示之容器，並供實驗室
自行作實驗，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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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與安全資料表



安全資料表
SDS

SDS



安全資料表內容

一、化學品與廠商資料

二、危害辨識資料

三、成分辨識資料

四、急救措施

五、滅火措施

六、洩漏處理方法

七、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八、暴露預防措施

九、物理及化學性質

十、安定性及反應性

十一、毒性資料

十二、生態資料

十三、廢棄處置方法

十四、運送資料

十五、法規資料

十六、其他資料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第15條:「應依實際狀況檢討安全

資料表內容之正確性，適時更新，並至少每三年檢討一次。」



安 全 資 料 表

處理緊急事故之資訊

如何預防危害事故發生

危害事故發生之處置資料

其他可應用資料欄位

化
學
品
與
廠
商
資
料

危
害
辨
識
資
料

成
分
辨
識
資
料

急
救
措
施

滅
火
措
施

洩
漏
處
理
方
法

安
全
處
置
與
儲
存
方
法

暴
露
預
防
措
施

物
理
及
化
學
性
質

安
定
性
及
反
應
性

毒
性
資
料

生
態
資
料

廢
棄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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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運
送
資
料

法
規
資
料

其
他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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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取得SDS？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全衛生研究所

GHS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

供應商提供

製造商提供

外國網站資料

其他單位或人員提供

Cornell university

Ecogopher epa fact sheets

北京化工研究院國際化學品安全卡(簡體中文版) 

Hazardous chemical database

Instant chemical hazards & safety data

Oxford univeristy

Siri msds

Vermont siri msds - site two 

Sigma 公司

Exxon 公司

默克 (Merck) 化學公司化學物質資料庫

美國ACROS公司資料庫

化學毒物資料庫 (Haz-map)

化學毒物資料庫 (Toxnet)

•http://www.ilosh.gov.tw

•http://www.ghs.osha.gov.tw



實驗場所人員保護及措施

1.安全資料表(S.D.S) Safety Data Sheet 。

2.清楚明顯的危害標示。

3.安全操作手冊或圖解說明。(規範，SOP)

4.個人防護裝備.

5.緊急逃生路線說明與指示標誌.



緊急狀況之安全觀念

67

➢熟悉作業區域及週遭環境

✓要會如何逃生!

➢了解急救及搶救器材位置

✓要會操作使用!

➢知道緊急求助電話: 

➢要鎮靜! 清晰準確告知需要協助之人事時地物!



勞動檢查常見缺失(危害性化學品)

校內使用化學藥劑，游泳池使用次氯酸納、稀鹽酸，
發電機使用柴油，學生餐廳廚房使用瓦斯及天然氣，
需製作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及置備安全資料表。



校內使用化學藥劑，游泳池使用次氯酸納、稀鹽酸，
發電機使用柴油，學生餐廳廚房使用瓦斯及天然氣，
需製作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及置備安全資料表。

勞動檢查常見缺失(危害性化學品)



勞動檢查常見缺失(危害性化學品)

校內使用化學藥劑，游泳池使用次氯酸納、稀鹽酸，
發電機使用柴油，學生餐廳廚房使用瓦斯及天然氣，
需製作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及置備安全資料表。



勞動檢查常見缺失(危害性化學品)

校內使用化學藥劑，游泳池使用次氯酸納、稀鹽酸，
發電機使用柴油，學生餐廳廚房使用瓦斯及天然氣，
需製作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及置備安全資料表。



勞動檢查常見缺失(危害性化學品)

實驗室藥品櫃內存放毒化物、有機溶劑及其他化學
品等，使用過濾、室內循環式藥品櫃，需使用抽氣
式藥品櫃。



勞動檢查常見缺失(危害性化學品)

實驗室高壓氣體鋼瓶需檢視有效期限。



勞動檢查常見缺失(危害性化學品)

實驗室高壓氣體鋼瓶管路接合處需加強固定。



勞動檢查常見缺失(危害性化學品)

實驗室排氣櫃拉門開啟之最適當位置並作標示，以
減少作業暴露風險。



勞動檢查常見缺失(危害性化學品)

實驗室廢液桶設置防漏承接盤。



勞動檢查常見缺失(危害性化學品)

實驗室危害性化學品存放於藥品櫃，需設適當防傾
倒設施，且液態危害性化學品需使用承接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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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從“心”開始做起


